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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 t iona l 

Basic Income, UBI），是近年頗受關注的

社會福利政策提案。該政策的定義為：定

期向所有人無條件發放現金，無需進行經

濟狀況調查或附帶工作要求 。

在瑞士，一場針對是否要進行全民

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公投已經於2016進行；

在美國，更是至少已經有105個試點計畫

進行（Rodriguesz et.al, 2025）；而每年，

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與倡議行動者齊聚基

本收入全球大會（BIEN Congress），一

同討論這項倡議的未來發展。由此可見，

基本收入目前已經在世界社會福利與社會

工作圈中形成一股浪潮，而UBI Taiwan自

2017年成立之後，即是嘗試在臺灣搭上這

股浪潮的先驅者，不僅持續在街頭倡議、

發表政策白皮書、代表臺灣參加國際會

議，更於2020年舉辦臺灣第一次基本收入

大遊行，使該議題對公眾的曝光度進一步

提升。

本文除本節外將分為三大部分。第

一，我將把視角聚焦到臺灣，分析臺灣的

貧窮情境、社會福利政策現狀，並結合我

們於倡議現場所遭遇到的困境進行討論。

第二，我會簡要的舉例數個當前國際上針

對基本收入的研究與計畫結果，呈現為何

無條件基本收入是消滅貧窮的最佳手段之

一。第三，我將梳理由我們協會個人實驗

計畫的案例，通過具體的質性資料來說明

基本收入對於貧窮處境改善的實際作用。

貳、無條件基本收入在臺灣的
現狀與爭論

在本節中，我將以本協會的立場，回

應UBI為何可能是一種比起檯面上現有之

社會福利政策更好的方案，以及推行UBI

在臺灣的困境與轉機。帕里斯與范德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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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在他們的書中分析了三個基本收

入的面向：道德、政治與經濟，並指出這

種烏托邦理想很可能需要多種不同層次的

實踐中才可能慢慢成為現實。本節我們將

運用該框架，並輔以臺灣社會政治現狀的

分析，嘗試以臺灣為核心，分析基本收入

政策在臺灣面臨的困境與實踐方向。

一、基本收入在臺灣的道德爭論

在史坦丁（2018）的討論中，他認為

無條件基本收入是唯一符合其設定的五項

社會正義原則（保障差別原則、溫和專制

主義檢驗原則、權利而非慈善捐助原則、

生態約束原則和尊嚴工作原則）（註1）的

社會福利計畫，其他現行或計畫中的社會

福利方案或多或少都將損害部分的社會正

義，而無法達到真正的消滅貧窮的目的。

但在上述五項原則之外，我們認為，對臺

灣社會福利的現狀而言，有幾個更為重要

的核心問題以及基本收入政策能帶來的價

值。

首先，目前實行的審查式社會福利，

因為資訊、資源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將

帶來「隱性貧窮」的困境。從政府提供的

數據來看，臺灣的低收入戶人數僅占百

分之1.5左右，遠比其他已開發國家來得

低。但根據學者估計，可能至少有百分

之6的人口面臨隱性貧窮問題，即實際生

存情況並不理想，卻因為資格審查的問

題，無法獲得政府提供之社會福利的族群

（劉彥萱，2024）。而無條件基本收入的

發放，將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該問題的持

續發生。因為基本收入沒有審查機制，可

以有效減少官僚系統帶來的資訊與效率問

題，能夠最為直接的、平等的供應弱勢群

體所需的現金，最大化社會正義。

第二，則是臺灣的「經濟神話」所

帶來的人們普遍對於社會福利體制的家父

長式構建（paternalistic）與以個人努力為

重心的想像（戴匡，2020）。在臺灣的傳

統價值觀中，無條件基本收入是一種近似

於「不勞而獲」的社會福利制度，難以被

強調白手起家、努力打拼的臺灣社會所

容。但，文化幣發放的成功似乎為上述困

境帶來了一絲曙光。本協會研究員許筱榛

（2024）分析從藝fun券到現今文化成年

禮金的發展歷程，指出「文化」作為一種

臺灣人心中共同的重要價值而使該政策在

道德層面上獲得大眾與政壇的廣泛共識。

因此，若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推行能從此方

式著手，尋找對臺灣人而言能共同接受的

價值觀點作為核心論述，或許有能脫離上

述道德困境的機會。

二、臺灣政治場域中的.UBI

和歐美政治光譜普遍縱軸為自由／威

權；橫軸為左派／右派不同，臺灣政治光

譜的縱軸則是與中國統一／獨立的立場，

而所有選民幾乎都傾向大政府的形式（王

宏恩，2019）。因此，統獨幾乎成為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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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選民選擇的因素。如此現狀，促使臺

灣長期處於兩黨政治的泥沼之中，乍看之

下，很難在基本收入這種大規模社會福利

政策上達成共識。

但在臺灣的政治場域中，仍不乏為

基本收入發聲的政治人物，包括國民黨立

法委員廖偉翔、民眾黨前任立法委員蔡壁

如和前行政院長陳沖等等；此現象說明了

這些傳統上被認為是右派和中間派代表的

政黨人物，實際上是有可能接納被普遍歸

類在左派的基本收入倡議的。當然，其支

持的理由和態度與其政黨性格有相當的關

聯：廖偉翔（2023）和陳沖（陳美君，

2024）延續國民黨長期以經濟發展為優

先的論述模式，討論在AI時代下臺灣可

能面臨的勞動力變遷如何可能以UBI作為

解方；而蔡壁如（2021）則是在疫情期間

推廣「防疫基本收入」，論述中強調民眾

黨作為新興政黨的未來性與創新性。而執

政黨也曾於疫情期間推動條件是補助；以

及後續的三倍券、五倍券乃至普發現金政

策。這些政治人物的發聲，說明了基本收

入政策在臺灣是逐漸受到關注的議題，且

具有跨黨派的潛力。而近期在野黨團提出

的「普發現金」政策，預期又將掀起相關

討論，若能與執政黨團達成共識，將會是

引發民眾討論基本收入可能性的良好起

點。

另一方面，在民眾端，基本收入也

有一定的支持度。根據林宗弘（2017）的

研究，目前支持臺灣基本收入者，主要是

偏左派且於勞工市場上居於弱勢者。而陳

怡如（2018）則指出，「支持民主體制」

和「支持社會平等」同時是支持更大規模

社會福利政策的必要條件。因此，在此我

想要強調臺灣作為成熟之公民社會，發起

溝通與討論的可能性。若本協會將持續、

長期的進行倡議行動，希望能促成年輕、

意識形態偏左且高度關切社會正義與平等

的族群率先支持倡議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行

列，再進一步由下往上進行倡議，以獲取

更多政治聲量乃至進入到政黨政治的運作

範疇之中。

三、基本收入的財源

目前針對臺灣是否有能力發放基本收

入的學術研究趨近於無，因此，本段落將

聚焦於基本收入經濟來源的數種可能性。

史坦丁（2018） 於其書中提出了基本收

入經濟來源的四種方法：加稅、調整公共

支出、主權基金與捐款奧援。由於臺灣並

非嚴重仰賴他國協助的低度開發國家，因

此在此我們只討論前三種方案在臺灣的可

行性。

首先是加稅。根據葉崇揚等人

（2017）的研究，臺灣實際上有超過百分

之50的人支持加稅以擴大社會福利，其中

尤其集中在年輕世代。也因此，我們可以

預期在未來，或許通過加稅來進行無條件

基本收入的發放會是隨著世代更替而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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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的方案。

其次調整公共支出的比例，在此處我

們主要討論基本收入與其他社會福利制度

的關係。基本收入乍看之下是一個全包式

的、甚至帶有烏托邦式幻想的政策倡議，

然而，基本收入的實施不意味其他現存的

社會福利制度將全部或大部分瓦解。事實

上，基本收入雖然保障了人們最基礎的生

活所需，但仍可以針對弱勢或特定群體提

供其他的幫助。例如臺灣目前已經存在的

低收入戶補助、生育津貼與租屋補助，基

本收入可以被視為這些審查式、資格式的

社會福利的基石，讓面臨資訊與資源不平

等的族群得以在面對複雜的官僚行政系統

之前有確保最基本生存權的可能性。例如

目前在野黨提出的普發現金、已經進行中

的「0到6歲國家養」、上述提及的文化幣

乃至對大企業所徵收的碳費等等，都顯示

了臺灣絕對有通過整合政府收入與開銷來

達成全民基本收入的經濟潛力。

第三是主權基金。臺灣缺乏自然資

源，可能無法如部分國家以石油、天然氣

等礦產出口的國有化來建立強大的主權基

金。但，臺灣有強大的高科技產業，每年

製造大量的外匯以及稅收，政府可以有計

畫的使用這些資金進行投資，建立一個長

期穩定的主權基金，進而用以發放基本收

入。

最後，作為補充，從社會階級的另

一端觀看，甚至可以設計類似於排富的條

款，在減少財政壓力的同時，不侵害無條

件基本收入的精神與其社會正義內涵。本

協會曾提出「回徵機制」的想像：制定一

個年收入級距，並於發放基本收入的隔

年，依照每個個人的年收入，將基本收入

的部份留用至下年度的扣除額或抵免。如

此，既可以保障每個人每年固定領取到基

本收入，亦可在收回部分經費，用於其他

的審查性社會福利政策之上。

四、小結

總結而言，本節就文化、政治與經濟

之面向討論了無條件基本收入目前於臺灣

的處境，以及其為何不僅可行、也是一種

對抗貧窮之效果較好的系統。儘管在上述

三面向中，在臺灣社會達成共識都還有相

當之距離；但本協會認為，持續的倡議與

實驗證據的提出，必然將說服人民與政壇

共同向此一目標邁進。下一節中，我就將

回顧數個世界各地之研究案例。

參、國際基本收入實驗如何消
滅貧窮

本節將介紹三個和臺灣處境以及本協

會基本收入實驗情境有可對照性的實驗結

果，藉此回顧全球基本收入實驗的趨勢與

方向，以及其消滅貧窮的成效。

首先，在美國阿拉斯加，長期進

行著永久基金紅利發放計畫（A l a s k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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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nent Fund Dividend, PFD），即通過

該州石油收入的投資成果來發放的基本

收入。自1982年開始，每位阿拉斯加居

民都可以領取一定數額的現金。Berman

（2018）的研究，通過重建有錯誤並低估

PFD效益的政府資料，分析阿拉斯加原住

民的貧窮現象與改善程度。他發現，儘管

阿拉斯加原住民處於貧窮線以下的比例仍

較整個阿拉斯加人口相比來得高上許多，

PFD的發放對改善他們的貧困率與深度貧

窮率仍有相當直接的效果，尤其是缺乏工

作收入的老人和兒童，其貧困率下降達到

了原先的一半以上。另一方面，他指出

PFD的發放並沒有減少阿拉斯加地區的勞

動力水準、也沒有導致居民隨意購買非必

要物品；反而增加了儲蓄率。

而在非洲肯亞，非營利組織「直接

給錢」（GiveDirectly）針對貧窮的村落

展開了現金移轉計畫，每個月發放22美金

（安妮．勞瑞，2018）。他們的計畫有以

下數個特點：第一，完全採用數位方式匯

款，降低了金錢在偏遠地區運輸的風險與

成本，也提高了直接性與方便性；第二，

完全給予現金而非物質，避免了其他慈善

組織帶來的資源浪費；第三，他們完全不

干涉受試者拿到現金後的使用方式。基本

上，他們的援助方法完全符合基本收入的

原則，我們也看到，這些貧苦的村民拿到

收入後，選擇使用的方式儘管大相徑庭、

卻都徹底的改善了他們的生活環境與生命

處境。不論是購買食物、建造廁所或者開

展自己的事業，基本收入的自由度和直接

性都具體地呈現在這個進行中的實驗之之

中。

最後，我們將目光轉回到美國，此處

有超過100個試點計畫正在進行中，而和

我們本身的研究最為相關的是木蘭花母親

信託（Magnolia Mother’s Trust）的努力。

這個組織分三階段提供230個黑人婦女基

本收入。該研究（Moore et al., 2023）最

為核心之處在於，其採用了雙世代的分析

模式，同時探究黑人女性與其子女接受基

本收入後的變化。其研究成果中最主要的

核心可以用「賦權」（empowerment）一

詞來概括，即基本收入的發放不單單使這

些處於經濟與社會地位弱勢的黑人單親婦

女獲得物質上的滿足、而是進一步的提供

他們心理上的信心與強韌，以及更多重

新接受教育、就業與教養子女上的自由度

與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他們也發現，基

本收入儘管提供他們對抗社會不平等的籌

碼，但對於種族與性別等身分的歧視與污

名仍然困擾他們的生活。

以上三個案例，對我們的啟示有以下

幾點。第一，無條件基本收入對於消滅貧

窮的效果可說是無庸置疑的。不論在何種

實驗情境與設定之下，基本收入的發放都

有效的減少了該地的貧窮人口比例、增進

了他們的生活品質。第二，對大部分的研

究案例而言，獲取基本收入並沒有導致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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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和減少勞動力；相反的，他們得以更積

極的規劃自身的財務與職涯，換取更優質

的未來生活。第三，無條件基本收入所帶

來的影響並非僅限於單一世代，而是跨世

代的；即使僅針對家戶為單位來發放基本

收入，其影響的也是其中全部的人口。第

四，在研究基本收入所帶來的影響之時，

必須關注到微觀的心理層面與巨觀的社會

層面，而這些需要細密的質性研究資料來

佐證，而非單純仰賴問卷與量化統計資

料。

肆、本協會的研究案例

本節中，我將分享我們協會自籌經費

進行的基本收入實驗成果，並以此說明為

何我們認為基本收入對於解決貧窮問題有

著難以取代的重要意義。資料來源主要來

自於2023年九月，也就是基本收入實驗剛

剛開始不久時的半結構式訪談；以及實驗

進行一年多後的2024年12月以及2025年一

月的兩次家戶訪談。

我們的受試者A媽媽，是一名現年53

歲，居住於新北市的單親媽媽，在丈夫因

病去世後，便單獨扶養獨生子B。其家族

成員或離世、或重病、或關係疏離，可以

說華人社會普遍仰賴的家庭關係網絡在A

處徹底失能，她必須且只能以一己之力承

擔家長的責任與重擔。本節將就數個面

向，討論基本收入的發放如何改善她與其

家庭的生活樣態。

一、飲食與營養攝取

A媽媽的兒子B正處於青春期的13

歲，因此她十分關心兒子的成長情況，尤

其是身高的發展。因為我本人的身高較平

均男性高上一些，每每當我前去家訪，A

媽媽總是會向我提出不少關於如何確保兒

子能夠長高的問題。而在這之中，作為關

鍵的，無非是多攝取蛋白質，來作為骨骼

和肌肉生長的養分。不過，富含蛋白質食

物的平均價格，是比以澱粉為主的主食要

高上許多的；在得到我們的基本收入幫助

之前，A媽媽也曾經表示過對這類食物的

持續購買感到困難，嚴重時甚至是「有一

餐沒一餐的狀態」，一天時常無法獲得兩

餐以上的營養攝取。

不過，在得到我們每月一萬元的幫助

後，這個情況明顯有所改善，以下是一次

家訪過程中，由我代替體力不佳的A媽媽

前去超市採買的食物清單：

二砂糖一包

蒜頭一包

青菜一包

排骨一盒

火鍋肉片二盒

鱈魚或虱目魚一片

舒跑一瓶

從中可見，蛋白質食物的占比達到了

較為健康的水準，足以供應B與A媽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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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營養攝取。雖然我們尚未對A媽媽家

中的購物清單進行長期的追蹤分析，但可

以想見的是，基本收入的發放，絕對有效

的改善了A媽媽家庭中的日常伙食品質，

也對正值青春期的少年成長發揮了重要的

作用。

二、勞動與家庭陪伴

在Ａ媽媽獲取基本收入之前，工作狀

態並不甚穩定，在五年內換了三份工作，

且月收入大約只有26,000元左右，處於

最低薪資的階層。A媽媽之所以經常換工

作，除了因其工作內容多為業務、仲介和

清潔員等可取代性較高的工作之外，也因

工作時間長且需要大量加班而無法陪伴小

孩。在其家庭安全網徹底失效、又無多餘

收入可以讓B進入安親班或課輔班等機構

的庇護之下，如何在維持經濟運轉的情形

下兼顧B的教育與照顧是A媽媽心頭的一

大難題。於是B日常的照護與娛樂都高度

仰賴平板電腦與手機等3C產品上，不僅

已超過三年未能以家庭形式出遊，連B喜

愛的進電影院看電影的頻率都只能在兩年

一次之譜。A媽媽也告訴我們，她很想讓

B學習羽毛球或者武術等動態活動，但礙

於無法繳出學費只能作罷。

而在獲得基本收入之後，由於收入的

壓力減少，A媽媽選擇換了一份朝九晚六

的工作，雖然薪水同樣相對減少，但工作

時間的穩定讓她有更多的時間可以陪伴B

的成長。現在的A媽媽在下班後可以每天

花費2-3小時陪伴B進行課業上的輔導，也

可以親自為B準備晚餐。另一方面，因為

實驗帶來的額外收入，可以幫B購買新的

書架，改善學習環境；也能購買運動中心

的票券、讓B得以前往打球運動。總體而

言，基本收入的發放除了直接的改善A媽

媽家的經濟狀況，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她重

新評估生活與工作的平衡之機會，擁有了

部分自由選擇的權力。

較為可惜的是，相較美國史塔克頓

市的案例研究中，發現獲取基本收入的個

案能通過所獲得的時間彈性來選擇進修更

多技能，以期望換取更好的工作環境與待

遇；而在A媽媽的案例中，雖然她也曾表

示缺乏電腦與數位技能導致無法轉職到更

高薪的行業，但在獲取基本收入後有仍然

並沒有學習這類技能的意願。造成這種意

願缺乏的原因，除了其生活重心主要在照

顧B身上，也由於其身體狀況並不理想。

此面向提醒了我們作為基本收入研究者，

不同受試者個案間的異質性與能動性，必

須通過細緻的質性研究來探尋。同時，也

說明了基本收入雖然是貧窮問題的良好

解方之一，其仍然需要與其他社會救助項

目，例如就業輔導與學童課後照護等相互

結合方能得到更好的成效。

三、疾病與治療

A媽媽的身體狀況在接觸到我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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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已經不好，曾經動過胰臟手術，使其幾

乎無法食用過於油膩的食物。而在在開始

領取基本收入的數個月後，A媽媽更被診

斷出癌症，導致其工作完全中斷，只能仰

賴政府的低收入戶補助以及我們提供的基

本收入來維持生活。每個月一萬元的基本

收入，雖然不能完全覆蓋其家庭每個月的

所有生活開銷，但也為A媽媽和B填補了

上述飲食方面的需求。

在此期間的治療費用，主要受益於A

媽媽之前先行購買的醫療保險，以及由於

其第三款低收入戶證明所帶來的健保自付

額減免；但根據A媽媽的說法，當初申請

低收入戶證明的過程相當複雜且冗長，且

因為自己的薪資帶有獎金，在資格上遭受

刁難，總計花費了2個多月才申請下來。

此處可以想見的是，行政官僚體制與審查

式社會福利制度雖然「剛好」沒有在A媽

媽的癌症治療中產生問題，但若是申請流

程中稍有差錯、多延遲數個月乃至未能進

行正確的認證，那或許A媽媽的家庭就會

在疾病來臨之時遭逢滅頂之災；更遑論那

些面臨城鄉差異與資訊不平等、無法申請

補助的弱勢家庭。對比之下，無條件基本

收入的發放，將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這

種可能性。

總體來說，雖然受益於臺灣健全的健

康保險制度，我們提供的基本收入並沒有

在疾病治療這一開銷上提供直接的幫助，

但我們仍可就此案例思考基本收入對於弱

勢族群在遭遇重大疾病侵襲時對維持其原

本日常生活穩定的效用。

四、社交與心理

對一個處於巨大經濟壓力、甚至時不

時需要和認識的朋友借錢的家庭來說，可

以想見其社交處境不太可能非常健康，如

A媽媽就曾表示為了B的學費向朋友借款

不能及時償還而導致兩者交惡。在2023年

第一次訪談時，雖然已經獲得基本收入，

但財務和生活狀態都尚未穩定的A媽媽表

示自己並不快樂。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

這一年多的時間內，我們明顯感覺到A媽

媽的心理狀態變得更加健康且穩定，與我

們的互動也愈發友善、親切，甚至主動邀

請我們去家中作客、和B一起打球，乃至

希望能規劃和研究人員一起進行簡單的出

遊。以下的兩個案例，或許可以說明基本

收入如何造成這樣的改變。

在研究的最初，A媽媽曾經提及他無

法負擔B參與學校寒假社團活動的費用，

因此只能讓他一個人在家和電子遊戲為

伍。在那時，根據研究團隊成員的觀察，

他的情緒同其母親類似，是較為陰鬱且帶

有青春期少年的羞赧與尷尬的。而現在，

在一年多的基本收入實驗之後，我們觀察

到在與基本收入團隊成員的相處中，B與

我們的互動逐漸變得成熟，且更多時候

能看到他表現出開心的一面。甚至，於寒

假期間，B主動邀請我們與他一同前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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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附近的籃球場打球，可見其至少展現

出願意主動社交和運動的狀態，顯見其身

心發展是往健全的方向發展。另一個案例

是，一位我們協會的長期贊助者聽到了A

媽媽的故事後，主動邀請她參加癌友團體

的正念活動。而A媽媽因為基本收入帶來

的穩定的工作與生活時間平衡、良好的心

理狀態與較為開放的心胸，方得已成行。

此段案例，說明了穩定的基本收入除

了可以滿足物質上的需求，對心理狀態的

良好發展亦有正面的幫助。不過，本研究

團隊並非社工專業人員，雖然能為A媽媽

與B提供暫時性的社交量能並觀察到其心

理狀態的改善，但長期的介入，似乎仍可

以考慮由更專業的單位來參與、並進行長

期的觀察。

五、小結

這是一份還在進行之中的研究，但可

見即使在單一樣本的情況之下，無條件基

本收入已經對A媽媽與B的生命境況產生

的巨大的改變。但儘管我們獲取了如上述

細緻的生命敘事，本研究仍然有許多設計

上的限制需要被討論。

首先，受限於研究規模，我們目前

只有A媽媽一個家庭可供討論，無法在人

口學上完成真正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第二，在對照組的缺乏之下，我們觀察到

的Ｂ之個性成熟或許只是隨年齡成長和與

協會人員的熟悉所造成的變化，而非真正

由基本收入帶來的生活改變。第三，在Ａ

媽媽進行癌症治療的期間內，因為其身體

狀況不允許，我們無法進行訪談。因此關

於基本收入如何具體的影響她的疾病與治

療，我們只能仰賴其回憶與現況做大致的

描寫，期間的心態變化等更為精細的面向

也無法得知，是較為可惜之處。

因此，我們期待在接下來的研究逐步

擴大研究對象與範圍，以期獲得更多真實

案例，進而讓臺灣的人們能夠親眼目睹此

一政策倡議所能帶來的可能性。

伍、結論

本文對基本收入的介紹與論述，嘗試

從臺灣出發，對比世界各地的實驗成果，

最後回到細緻的田野現場中，分析出為何

無條件基本收入將是解決臺灣貧窮問題的

良好解方。本協會認為，儘管臺灣的基本

收入倡議至今仍困難重重且路途遙遠，但

若能持續維持倡議、生產有意義的研究報

告，並以此拓展政治影響力，無條件基本

收入或許終有納入臺灣政治議程的一天。

而屆時，或許也是臺灣的貧窮與近貧問題

能夠得到妥善之解決方案的一天。

（本文作者為台灣無條件基本收入協會營

運助理）

關鍵詞： 無條件基本收入、實驗、消滅貧

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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